
   

1 
 

关于开展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 

专项检查的通知 

各二级党组织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

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，严肃整治反复性顽固性、改头换面、隐蔽隐性

问题，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下发《关

于开展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》

的要求，学校纪委将通过组织各二级党组织开展自我监督、

协同主责单位开展职能监督、纪委加强专责监督等工作，现

对我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”的问

题开展排查和整治工作。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时间 

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23 日 

二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各二级党组织要针对以下情况开展自查自纠 

1.培训工作中存在组织公款旅游或为公款旅游提供

便利的； 

2.明知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，依然带头参加或者组

织批准本部门人员参加培训的； 

3.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的； 

4.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无公款旅游，但本人借机旅游

并公款报销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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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联席会成员有关单位

开展专项检查 

1.财务处、审计处从培训管理、发票开具、财务报销、

与社会公司合作等关键环节中认真排查借培训之名组织公

款旅游问题。 

2.校长办公室重点排查学校开展的交流培训等工作中

是否存在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的问题；国际交流合作处

重点排查学校是否存在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出国旅游的问

题；国内交流合作处重点排查校友会有关活动中是否存在借

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的问题。 

3.纪委重点在日常监督中加强协同监督，对借培训之名

组织公款旅游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，强化信访监督，及时受

理、办理有关问题线索。 

4.有关单位梳理学校制定出台防治借培训之名组织公

款旅游的有关制度和提出的相关要求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(一)认真组织典型案例的学习，加强警示宣传教育，切

实做好自查自纠工作 

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，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是隐形变异的典型表现。各二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

认真组织各教工党支部学习纪委下发的《清风月刊--借培训

之名组织公款旅游典型案例专刊》，深刻汲取教训，在今后的

工作中严防此类问题发生；要对借培训之名公款旅游问题进

行自查自纠，未发现问题要进行“零报告”、发现个人参加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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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旅游的问题要主动报告，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。 

(二)开展专项监督，推进各类监督协同发力 

1.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联席会有关成员单位要

从职能监督出发，充分利用各种监督手段开展专项监督，认

真排查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的问题，并加强制度建设。 

2.纪委坚持风腐同查，特别是要深挖细查借培训之名组

织公款旅游问题背后的靠训吃训、借训谋私等腐败问题。对

党的二十大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、胆大妄为的，依规依纪依

法从严处理。有关领导干部对管辖范围内违规违纪违法问题

失察失管的，要严肃问责。 

(三)深化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、以案促建 

各二级党组织要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，对查摆出的问

题，深入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建立健全有效治理借培训之

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的相关机制制度，强化对党员干部作风

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，形成纠治“四风”的强大合力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工作安排 

1.工作准备阶段（3 月 15 日-3 月 26 日） 

纪委制定有关方案，编制《清风月刊--借培训之名组织

公款旅游典型案例专刊》，统筹安排相关工作。 

2.开展警示宣传教育、问题排查阶段（3 月 27 日-4 月

16 日） 

（1）各二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相关警示宣传教育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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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自查自纠，并将工作开展情况形成自查自纠报告，填写

《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未发现问题要实行“零报告”；   

（2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联席会成员有关单位

要强化职能监督，开展专项检查，填写《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

款旅游问题”排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,未发现问题要实

行“零报告”； 

（3）如发现其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违纪违法的

问题线索，要及时向纪委移交。 

3.整顿教育阶段（4 月 17 日-4 月 23 日） 

专项检查组召开专题研判会；各二级党组织针对问题建

立整改台账，开展整改工作，加强警示教育，建立长效机制；

纪委要对排查出的问题线索及时处置办理。 

4.总结汇报阶段（4 月 24 日-4 月 28 日） 

学校纪委汇总、整理相关材料，形成报告呈报中央纪委

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。 

（二）有关要求 

1.各二级党组织要充分组织各教工党支部在 4月 2日前

开展好警示宣传教育工作。 

2.各二级党组织将自查自纠报告及填报的《“借培训之

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、贯

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联席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填报的

《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排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

2）于 4月 17日下午 5点前交至纪委办公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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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纪委将对各二级党组织开展警示宣传教育工作的情

况和防治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抽查。 

 

联 系 人：张 璐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4434762 

办公地点：行政楼 404 

 

 

 

附件:1.自查自纠工作报告（模板） 

2.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自查自纠情况 

统计表（各二级党组织填写） 

3.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排查情况统计 

表（有关部门填写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纪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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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 

XXX 自查自纠工作报告 
一、开展自查自纠的总体情况 

包括自查自纠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、警示宣传教育情况、

提出的相关要求、制度建设情况等 

… … 

二、自查自纠结果 

经 xxx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xxx不存在以下情况： 

1.培训工作中存在组织公款旅游或为公款旅游提供便

利的； 

2.明知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，依然带头参加或者组织、

批准本单位（部门）人员参加培训的； 

3.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的； 

4.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无公款旅游，但本人借机旅游并

公款报销的。 

5.其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违纪违法问题。 

经 xxx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xxx 存在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

旅游问题。 

经 xxx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xxx 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的有关问题。 

… …（写明有关情况，并附相关材料） 

三、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下

一步工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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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. 

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 
二级党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职务 相关情况 行为性质 涉及数额（万元） 备注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其他  
注 1.如“零报告”在序号处填写“无”即可。  

2.相关情况：为发现问题的相关情况，写明时间、地点、培训名称、组织者信息、缴纳费用、旅游路线等。 

3.行为性质：填写“借承担培训工作之名组织公款旅游”“明知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，依然带头参加或者组织、批准本单位本部门人员参加培训”“个人参加培   

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”“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无公款旅游，但本人借机自行旅游并公款报销”“其他”。 

    4.如发现其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在“其他”中简要填写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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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. 

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”排查情况统计表 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

专项检查情况概述  

有关制度及相关 
要求 

 

问题情况统计 

序号 姓名 职务 相关情况 行为性质 涉及数额（万元） 备注 

      
 

       

       

其他： 
注：1.专项检查情况概述：简要介绍专项监督的开展情况、检查的范围、采用的形式、检查效果等。 

2.有关制度及相关要求：梳理学校制定出台防治“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”的有关制度和提出的相关要求等。 
3.在检查中若未发现有关问题，在序号处填写“未发现此类问题”；如发现其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在“其他”中简要填写情况。 
4.相关情况：为发现问题的相关情况，写明时间、地点、培训名称、组织者信息、缴纳费用、旅游路线等。 
5.行为性质：填写“借承担培训工作之名组织公款旅游”“明知培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，依然带头参加或者组织、批准本单位本部门人员参加培训”“个人参加培

训内容中有公款旅游”“个人参加培训内容中无公款旅游，但本人借机自行旅游并公款报销”“其他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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